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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明代疆土分属卫所军事与府州县行政两套系统管理，作为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洪武、永乐年间，

凤阳地区先后设置十五卫二所，这些卫所均需承担屯田任务。明初，尤其是洪、永之时，国家大兴屯田，凤阳

地区军屯亦兴盛。永乐末年，随着京操、漕运等军役名目的不断增多，加上军官科害等原因，一直到嘉靖中期，

凤阳地区军屯不断衰落。嘉靖中后期采取了相关整顿屯田的措施，军屯废弛的状况有所好转，该局面一直维持

至万历初年。明末，由于战乱等原因，各卫所屯政彻底败坏。通过对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屯军、子粒、科

则等进行阶段性的定量考察，有助于更好、更全面地把握该地区在明代的农业发展状况，对研究明代农业史、

军事史均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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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疆土由卫所军事系统与府州县行政系统共同管辖，卫所与府州县一样管辖着明帝国

大片土地和人口。① 本文所论明代凤阳地区是一个笼统的 “地理单位”②，具体来说，其地理范

围包括凤阳府与卫治在凤阳府中的卫所所辖疆土之和。凤阳地区是明太祖的龙兴之地，设有

十五卫二所，其卫所数量是江西全省的两倍有余。该地区是明王朝推行军屯的重要地区，具

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关于明代军屯问题，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一书所论最为全面，

该书主要是以全国为对象的综合性概论研究，是卫所军屯研究的奠基和扛鼎之作，对本文研

究有较大的借鉴意义。③具体就明代凤阳地区军屯问题而言，陈怀仁、夏玉润、鲁燕、章锐华

等学者都曾对其兴起、衰败、影响等进行论述。④ 前人的这些成果为笔者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

凤阳地区军屯状况奠定了基础，但对凤阳地区屯田、屯军、子粒数额及科则情况等或无提及

或流于静态陈述，缺乏阶段性的深入细致的分析，而散落在各处的方志文献恰能弥补这一局

限。本文利用成化 《中都志》、万历 《帝乡纪略》、天启 《凤书》、康熙 《凤阳府志》 《明一

统志》等方志并结合其他文献，通过对其中相关史料及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以较清晰地把握

凤阳地区军屯在明代各个阶段的情况，这反过来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该地区军屯在明代的总

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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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疆土分属卫所军事系统与府州县行政系统共同管理的论点由顾诚首先提出 （参见顾诚：《明前期耕

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现已为诸多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所证明 （参见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

研究评述》，［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２４卷，２０１４年，第５９—７０页）。
以 “地理单位”统称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管理的区域。彭勇：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

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７页。另外，顾诚在 《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一文中也曾使

用过该词。

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
参见陈怀仁、夏玉润：《中都留守司初探》，《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５３０—５４１页；鲁燕：《明代安徽屯田研究》，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章锐华：《明
代凤阳地区屯田浅述———以 〈明实录〉中史料为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一　凤阳地区卫所的设立与军屯的开展
军屯，即用军士屯种的屯田。军屯与卫所密不可分，明代凤阳地区的卫所设置情况，据成化

《中都志》和 《武备志》载，共有十五卫和二守御千户所。① 分别是凤阳、凤阳中、凤阳右、皇

陵、留守左、留守中、长淮、怀远、泗州、宿州、寿州、武平、英武、飞熊与颍川十五卫，以及

洪塘湖和颍上两守御千户所。其中颍川卫、颍上所均建于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② 其余皇陵卫设立
于洪武二年，留守中卫、洪塘所设立于洪武四年，长淮卫设立于洪武六年，凤阳卫设立于洪武七

年，凤阳右卫、怀远卫、飞熊卫和英武卫设立于洪武十一年，留守左卫和凤阳中卫设立于洪武十

二年，泗州卫、寿州卫设于洪武十三年，武平卫建于洪武二十二年，宿州卫设于永乐七年

（１４０９）。③
凤阳地区的军屯开始很早，洪武元年，明太祖即 “命诸将分军屯种于滁、和、庐、凤地方，

开立屯所”④。为了便于后文讨论，在考察凤阳地区卫所屯田额数之前，需对明代军屯的旗军拨

屯分数，屯田分地和分地亩数情况做简单陈述。⑤ 关于旗军拨屯分数，明初各卫所旗军主要分为

戍守和屯种两部分，两者的军士比例即为拨屯分数。旗军的拨屯分数在各时各地均有差异，实际

情形更是复杂。一般来说，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所谓屯田分

地，即国家为保证屯军进行生产，授给每名屯军一定亩数的屯地，一般都称为 “分”，每名屯军

基本拨给一分屯田。分地亩数指的是每 “分”屯地的土地额数，明初，根据土地的肥瘠和耕种

条件的不同，每军所分配的屯田亩数有所区别， “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

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一般来说，“内地……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⑥。位于内地的凤

阳地区，其军屯分地亩数大体为每分５０亩。如明太祖在凤阳地区开立屯所时即规定 “以每军受

田五十亩作一分”⑦；凤阳守备太监刘镇在天启年间谈及凤阳地区赋重差繁时亦言：“旧制屯田，

每军五十亩。”⑧ “屯田子粒”，即国家按军屯田亩的数量征收的税粮，也简称 “子粒”。不过，

子粒科则在洪武初并没有定制，到了建文四年 （１４０２）始定科则，每军田一分，纳 “正粮”“余

粮”各１２石，其中 “正粮”供屯军自食，“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后因屯军办纳子粒不敷，

遂于永乐十二年下令仍征 “正粮”１２石，“余粮”则只征６石，并于洪熙元年定为例。到正统
二年 （１４３７），更是免除 “正粮”上仓，止征余粮６石，至此，屯军缴纳的子粒科则方固定。

明初为了保守军事系统机密，其他衙门不能过问卫所事务，日久天长，相关事实的具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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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成化 《中都志》卷３《军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史部，第１７６册，第
１８６—１８７页；茅元仪：《武备志》卷１９０《占度载度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影印
本，子部，第２６册，第５９—６０页。
参见李贤：《明一统志》卷７《中都·公署》，“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
史部，第２３０册，第１８８页。
参见成化 《中都志》卷３《军卫》，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申时行：《明会典》卷１８《户部五·屯田》，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０页。
参见明代军屯的拨屯分数，屯田分地和分地亩数及子粒科则情况等，详见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一书，本

文不再过多阐释。

《明史》卷７７《食货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标点本，第１８８４页。
申时行：《明会典》卷１８《户部五·屯田》，第１２０页。
《明熹宗实录》卷６６，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十二月乙亥条，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第
３１０６页。



往往付诸阙如。① 凤阳地区卫所也不例外，故而明初凤阳地区军屯相关情况并不明确。不过洪

武、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大兴屯田且各项制度比较严明，因此军屯兴盛，顾诚即认为永乐初年是明

代子粒数最高的时期。② 凤阳地区也应如此，据皇陵卫老军王福回忆，洪武、永乐年间，“岁收

子粒，足给军士月粮”③。

二　成化以后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屯军、子粒、科则考
如前所述，明初为了保守军事系统机密，其他衙门不能过问卫所事务，卫所军屯的相关事项

亦如此，“当日开征，起解俱属屯官，在县只列地土，既无职掌，不烦过问”④。这使得成化以

前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的相关情形并不明晰，不过明初尤其是洪、永时期军屯兴盛应是毋庸置疑

的。但永乐末年，由于北部防御政策的调整，班操和漕运在卫所制度中越来越重要，洪武、永乐

时期军士屯戍比例已被打破⑤；这势必导致屯军数量的下降乃至军士不堪重负而逃亡，军屯的下

滑在所难免，这从 《明实录》所载成化以前不断降低的屯田子粒的数额中即可看出。⑥ 并且

“河北之军有京操而无漕运，江南之卫有漕运而无京操，独凤阳军卫且运且操，劳苦为甚”⑦，

所以凤阳地区的军屯发展趋势应与全国一样，呈现不断下滑之势。这也与王毓铨 “明代军屯自

宣德以后渐趋隳坏，经弘治至正德而至其极”⑧ 的观点相符。

有关凤阳地区军屯相关数额明确记载的史料主要在成化以后，下面通过几部史料对明成化以

后的军屯数额做一检讨。

（一）凤阳地区军屯概况的资料来源及性质

表１　成化 《中都志》所载凤阳地区卫所军屯情况一览表

卫所名称
屯田地、

塘池 （亩）

子粒 （石）

夏税 秋粮 合计

下屯旗军

（名）

科则

（石／亩）

皇陵卫 ２４７０６８ ９６４１０ １０３４６１８ １１３１０２８ — ００４６

留守左卫 ８１７３６ ２５１８４０ ３３１８９１ ５８３７３１ — ００７１

留守中卫 ５１２５７２０ ２０８３７５ ２２５４２５ ４３３８ — ００８５

凤阳卫 ７３０８７１５ ２８３８ ２９０９５１ ５７４７５１ — ００７９

凤阳中卫 ２９３２１８０ １３１２２１ １３６１２３ ２６７３４４ — ００９１

凤阳右卫 ３９０３８６０ １８１０３０ １８７５２３ ３６８５５３ — ０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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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明宣宗实录》卷１１０，宣德九年 （１４３４）五月庚子条，第２４８５页。
乾隆 《建德县志》卷６《食货志·屯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５６
号，第９３５页。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第３３页。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５０３—５０５页。
《明世宗实录》卷１６６，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八月丙申条，第３６４４页。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１１３页。



（续表）

卫所名称
屯田地、

塘池 （亩）

子粒 （石）

夏税 秋粮 合计

下屯旗军

（名）

科则

（石／亩）

怀远卫 ６９４３４７０ ２２８９４３ ２４５４９７ ４７４４３９ — ００６８

长淮卫 ３４０６９２０ １２８０ １４０５９４ ２６８５９４ — ００７９

洪塘所 ３５９４９４０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１ ３９４２ — ０１１

泗州卫 ２５７６９１１０ ８４１００６ １６９５１２４ ２５３６１３０ ４３３０ ００９８

宿州卫 １７７４６９１７ — — １７６１０６１ ２９２８ ００９９

寿州卫 １８６８６１９０ ９１１１ ９１１１ １８２２２ ３０２６ ００９８

武平卫 １３９１５２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１７２

颍川卫 ４４８０００ ２２４００ ４４８０ ２６８８０ ４４８０ ００６０

颍上所 ８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０６０

合计 １９５０１３６２２ — — １６１８３８３１ — ００８３

　　资料来源：成化 《中都志》卷３《屯田》，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说明：①最后一行与最后一列数据为笔者自行计算所得；②表中数据科则保留小数点后３

位，其余数据保留小数点后２位

表２　 《南京都察院志》载凤阳地区卫所屯军、屯田分地情况一览表

单位：军 （名）、地 （分）

卫所名称 原额屯军 现存屯军 新补屯军 无丁未补田地 合计新旧屯军

凤阳卫 １２１４ ２０８ １００６ ２８ １２１４

凤阳右卫 １８８９ ５０８ １０１９ ３６２ １５２７

凤阳中卫 ２０６２ ３５０ ９７５ ７３７ １３２５

留守左卫 １５１５ ２７２ １２４３ １４８４ １５１５

留守中卫 １１５２ ２６６ ８６８ １２９ １１３４

皇陵卫 ４８２９ ２０６５ ２０７４ ６９０ ４１３９

长淮卫 １１６１ ８５ ５８８ ４８８ ６７３

怀远卫 ２３１６ １０４３ ２５４ １０１９ １２９７

洪塘所 ６９６ ２４８ ４４８ １５８ ６９６

泗州卫 ８８２０ １３５０ ５６００ １１０６ ６９５０

宿州卫 ２９３８ ２１９６ ７４２ ０ ２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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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卫所名称 原额屯军 现存屯军 新补屯军 无丁未补田地 合计新旧屯军

寿州卫 ３７７２ １９１２ １８６０ ０ ３７７２

武平卫 ４３８４ １９８６ １３１２ １０８６ ３２９８

英武卫 １６６３ ３３１ １４７２ ０ １８０３

飞熊卫 １５４３ ４５６ １２１７ ０ １６７３

颍川卫 — — — — —

颍上所 — — — — —

合计 ３９９５４ １３２７６ ２０６７８ ７２８７ ３３９５４

　　资料来源：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５《职掌八·巡视屯马职掌二·嘉靖年御史张鉴奏准
事宜·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户部覆·奉例补过军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

２００１年，第７３册，第４２６—４３１页
说明：①表中最后一行与最后一列数据为笔者自行计算所得；②表中单位 “分”在这里指

屯田分地

表３　 《南京都察院志》载凤阳地区卫所屯粮撒数一览表

卫所名称
原额并新增夏

税麦 （石）

原额并新增秋

粮米 （石）
合计 （石） 新增银 （两）

凤阳卫 ３５１３ ３６３９７８ ７１５２７８ 无

凤阳中卫 ２１７５０３ ２２２６０５ ４４０１０８ 无

凤阳右卫 ２７２２ ２７７９４６ ５５０１４６ 无

留守中卫 ３２６９３４ ３４３９５２ ６７０８８６ 无

留守左卫 ３０５５１５ ３６６５２ ６７２０３５ 无

怀远卫 ２８５９４３ ３０２９３７ ５８８８８ 无

皇陵卫 １１３６０６３ １１７５５３７ ２３１１６ 无

长淮卫 １５５５２１ １４１３７９ ２９６９ 无

洪塘所 ２０６４ ２０７９２５ ４１４３２５ 无

寿州卫 ９１１４ ９１１４ １８２２８ 无

泗州卫 ４５３４２６ １６９７０７５ ２１５０５０１ 无

宿州卫 ８８８７０８ ８７２３５２ １７６１０６ 无

武平卫 １０３３８６７ １０３３８６７ ２０６７７３４ 无

英武卫 ９０９１８ ４５７８４６ ５４８７６４ ３３８０９

６６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续表）

卫所名称
原额并新增夏

税麦 （石）

原额并新增秋

粮米 （石）
合计 （石） 新增银 （两）

飞熊卫 １８８７９７ ３６７４１６ ５５６２１３ ３５１５２

颍川卫 — — — —

颍上所 — — — —

合计 ６８２４４９５ ８７４２７３５ １５５６７２３ ６８９６１

　　资料来源：施沛： 《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７《职掌十·巡视屯马职掌四·直隶屯粮撒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４７４—４７６页

说明：①表格最后一行为笔者自行计算所得；②表中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关于 《中都志》，据该书 《后跋》，“是书之编，始于天顺戊寅，讫于成化丁未”①。天顺戊

寅为天顺二年 （１４５８），成化丁未为成化二十三年 （１４８７），所以 《中都志》所记凤阳军屯相关

数据当为成化年间的，同时 《帝乡纪略》记载泗州卫屯田时，亦指出其数据对应的是成化时的

数额。②

表４　 《万历会计录》所载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子粒额数表

卫所名称 屯田 （亩） 子粒 （石） 新增银 （两） 科则 （石／亩）

凤阳卫 ９０６７２１６ ７１５６０２ 无 ００７９

凤阳右卫 ９７３９３ ５６８９２１ 无 ００５８

凤阳中卫 ４３３５６８０ ４４３８０８ 无 ０１０２

留守左卫 １０４４６８２０ ６７２０３４ 无 ００６４

留守中卫 ７５６４６４０ ６７４８８６ 无 ００８９

皇陵卫 ２６８３２１７０ ２３１１６ 无 ００８６

怀远卫 ７９２４７４０ ５８８８８０ 无 ００７４

长淮卫 ４７７１６５３ ３５３６９１ 无 ００７４

洪塘所 ３８４９０ ４１４３２５ 无 ０１０８

寿州卫 ２０１３８７３０ １８２２８ 无 ００９１

泗州卫 ２２２５１５ ２５３８０８０ 无 ０１１４

宿州卫 １７６１０５１１ １７６１０６１ 无 ０１００

武平卫 ４３８５００ ２６３１０ 无 ００６０

７６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研究

①
②

成化 《中都志·后跋》，第４４８页。
参见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６１８号，第４８５页。



（续表）

卫所名称 屯田 （亩） 子粒 （石） 新增银 （两） 科则 （石／亩）

英武卫 ９０４４３５９ ４６７９９２ ６６３９３ ００５２

飞熊卫 ８５４９１６０ ５２８８８４ ５８３７０ ００６２

颍川卫 ４４８０００ ２６８８０ 无 ００６０

颍上所 １４０４８９ ８９２９３４ 无 ００６４

合计 ２６４８２４３７９ ２００７４４９８ １２４７６３ ００７６

　　资料来源：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３８《屯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本，史部·政书类，第５２册，第１２１６—１２１７、１２１９—１２３１页

说明：表格最后一行与最后一列数据为笔者自行计算所得

《南京都察院志》因天启初年修两朝实录而作。① 笔者认为表２数据的统计时间应为嘉靖二
十九年 （１５５０）。理由是直隶监察御史张鉴于该年 “具奏乞修复屯田原制”②，疏中清审屯田、

屯军的相关建议得到了采纳，并且户部于本年十一月的回复中，“奉例补过军数”一项即包括表

２中所有数据。③ 由此可以判定表中 “现存屯军”和 “新补屯军”数额的对应年份即应为嘉靖二

十九年。至于表２中 “原额屯军”代表的时期，囿于史料，目前无法确定。但此处 “原额屯军”

是嘉靖二十九年御史张鉴 “乞修复屯田原制”时参考的屯军数，既然要修复屯田原制，则此处

的原额屯军理当为明初原额，泗州卫的屯军数似亦佐证了这点。泗州卫在景泰前的屯军数为

７５１４名，此后历成化、嘉靖，屯军数大幅度下降④，表中泗州卫原额屯军高达８８２０名，因此，
该数额应为明初时泗州卫的屯军数。所以，笔者有理由相信表２“原额屯军”中 “原额”应为

明初数额。至于表３，笔者以为其中各项数据应是万历末年的数额。理由是 《南京都察院志》在

记载表中英武、飞熊二卫的子粒数额时，明确显示其在万历 《明会典》所载 “原额征子粒”对

应时间之后。由于万历 《明会典》成书于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⑤，而 《南京都察院志》成书于天

启初年，考虑到数据的时间差，故笔者做出上述推断。

《万历会计录》刊于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年底至万历十年年初。关于其记载的数据所对应的时
间，高寿仙主张从 “经制”的角度去理解，认为此书 “并非要汇聚某个特定年份的财政数据，

而是详载截至本书纂成之时，户部所能掌握的各种最新的规制和定额”⑥。也就是说，表４中的
相关数据可视作万历初年凤阳地区各卫所军屯状况的反映。

８６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永誽：《四库全书总目》卷８０《史部三十六·职官类存目》，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年影印本，史部，第２册，第６７２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３３《奏议七·屯田类·敷陈愚见乞修复屯田原制以充实军旅以隆祖宗根本重地
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４册，第２０８页。
参见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５《职掌八·巡视屯马职掌二·嘉靖年御史张鉴奏准事宜·嘉靖二十九年
十一月户部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６—４３１页。
参见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田》，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参见 《明神宗实录》卷１８２，万历十五年正月甲辰条，第３３９４页。关于万历 《明会典》的撰修过程，可参

看原瑞琴：《张居正与万历 〈大明会典〉纂修》，《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高寿仙：《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 〈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史学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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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屯军、子粒、科则的检讨

了解了以上三书的性质，即可对三表中各项数字进行适当对比和分析。

对于表１，首先需指出的是表中皇陵卫夏子粒的数额值得商榷。皇陵卫所属之中都留守司共
辖有八卫一所，即凤阳、凤阳中、凤阳右、皇陵、留守左、留守中、长淮、怀远八卫及洪塘湖守

御千户所。① 表中皇陵卫的屯田数额远超其余七卫一所，但其夏子粒小麦仅为 ９６４１石，与
１０３４６１８石的秋粮粳米在数量上相差巨大；而其余七卫一所夏、秋子粒的差额均未有如此悬殊。
如果抛开皇陵卫，只计算余下七卫一所夏子粒的平均科则，可发现每亩约征收夏子粒００３９石，
以此推算，则皇陵卫夏子粒约为９６３５６５石。而且由表３中皇陵卫夏税与秋粮数额相差无几也可
对此进行佐证。结合表２中皇陵卫夏子粒９６４１石的记载，笔者推测皇陵卫的此时真实夏子粒额
数或为９６４０１石。如此，成化时凤阳地区各卫所屯田约为１９５０１３６亩，子粒总额约为１７０５１３９
石，科则约为亩征子粒００８７石。

根据表２，结合笔者前面所论，除颍川卫与颍上所，凤阳地区各卫所在明初应有屯军３９９５４
名，嘉靖二十九年整顿前的现存屯军为１３２７６名，整顿后合计新旧屯军数为３３９５４名。对比表１
与表２，可以发现表１中有屯军数记载的泗州卫、宿州卫、寿州卫、武平卫在成化年间的屯军数
均多于嘉靖二十九年整顿前的现存数，由此可推知凤阳地区在成化年间的军屯状况应好于嘉靖二

十九年整顿前的状况。可见，以屯军数为参照标准，凤阳地区的军屯自明初至嘉靖二十九年张鉴

整顿前，其状况是持续下滑的。整顿后的军屯状况较整顿前有显著改善，但仍然无法达到明初

景况。

由表４可知，万历初年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田土额数约２６４８２４３７９亩，子粒约２００７４４石，科
则约为亩征子粒００７６石。因为凤阳地区军屯的分地亩数大体为每分５０亩，所以应有分地数约
为５２９６５。前已论及，一般每名屯军拨给一分屯田。根据表２，嘉靖二十九年整顿后合计新旧屯
军数为３３９５４名，由此可推知当时的屯田分地数应约为３３９５４，此数额明显小于万历初年笔者估
算的屯田分地数。这表明嘉靖二十九年在凤阳地区采取的相关整顿屯田的措施卓有成效，并且一

直保持到了万历前期。这应与嘉靖二十九年整顿后，表２中存在的７２８７分的 “无丁未补田地”

得到耕种有关。

至于表３、表４中 “新增银”，其指南京４２京卫中分地亩数 “逾于五十亩之额而输银者”，

而英武、飞熊二卫正属于南京京卫。② 新增银始征于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起初 “每粮一石折银

二钱，寻议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③；正德十六年 （１５２１）议准，南京 “锦衣等四十二卫新

增田地，每亩加银一厘，以补府军左卫等一十四卫屯田坍江无征之数”④；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又
题准，“南京各卫新增田，每亩止纳银一分六厘，似为过轻，令每亩量加九厘……新增地亩银至

是每亩征银二分五厘”。⑤ 另外，表４中若除去颍川卫与颍上所，万历初年凤阳各卫所子粒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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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成化 《中都志》卷３《军卫》，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参见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４《职掌七·巡视屯马职掌一敕谕·屯田四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
编”，第７３册，第４０８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４《职掌七·巡视屯马职掌一屯田事宜·南京户部会典》，“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４１７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４《职掌七·巡视屯马职掌一屯田事宜·南京户部会典》，“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４１９页。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１４《职掌七·巡视屯马职掌一屯田事宜·南京户部会典》，“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补编”，第７３册，第４１７页。



约１６４９３５石。该数额比表３所统计的万历末年的１５５６７２石子粒额多出近１万石。可见，万历后
期凤阳地区的军屯状况应再次走向废弛之路。

综上可知，明代凤阳地区军屯发展态势总体为明初较为兴盛，此后至嘉靖中期，军屯持续败

坏。嘉靖二十九年，凤阳地区军屯得到卓有成效的整顿，军屯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并且一直保持到

万历前期。万历末年凤阳地区的军屯状况重又走向废弛。同时，由以上几表还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

时期，各卫所屯田、子粒、科则亦相差较大。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各卫所规模不同外，部分或因

受限于当地土地所有权的现状，能够用于军屯的土地数量有限。加上各卫所军役负担轻重不一，由

此而引起军士的逃亡、抛荒，各卫所的实耕屯田数自然不尽相同，而这又直接导致表中各卫所子粒

数的不同。至于各卫所子粒科则的不同，则或与各卫所屯田的土地肥瘠及屯田分地的多少有关。

三　明代凤阳地区军屯的废弛
凤阳地区军屯曾在明初解决军粮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永乐末年以后，却逐渐走向衰落。

宣德时，皇陵卫老军王福言：“每卫只令一二百人或三五十人屯种，所收子粒，不足给军……本

处军民比因缺食，多以子女质鬻与人。”① 虽然朝廷曾派官员进行整顿，但军屯败坏的总体态势

并未能够挽回。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赋重差繁。永乐末年，由于北部防御政策的调整，班操和漕运在卫所制度中越来越重

要，洪武、永乐时期军士屯戍比例已被打破②；并且 “河北之军有京操而无漕运，江南之卫有漕

运而无京操，独凤阳军卫且运且操，劳苦为甚”③。京操、漕运之外，凤阳军士还有高墙守护、

淮安造船、花园、红门等顷 （项）差役④，这势必导致屯军数量的下降乃至军士不堪重担而逃

亡，军屯的下滑在所难免。不仅如此，部分军官还私役、科敛军士，如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留守
左卫指挥陈鉴私役军匠１３７人修盖私宅，侵用屯军小麦。⑤ 宣德七年，中都正留守萧让及掌中都
留守司事都督陈恭、都指挥佥事徐展、署都指挥佥事杨兴、李弘等共计私役军士１６８０余人。⑥

第二，军官势要侵占屯田。事实上，明代几乎所有卫所均存在该问题，凤阳地区卫所亦不例

外。以泗州卫为例，“今卫所之官，何官不种军田？何官尽输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数分者而

又不纳粮，其军包赔至极，则因而以有作无，以熟作荒者多矣”⑦。而且明代施行卫所武官世袭

制度并规定了 “罚弗及嗣”⑧ 的原则。这一方面造成 “各所屯军，视武弁皆世受统辖之人，自

非破裂身家死生在顷俄，孰肯危言正色讦发其奸，以取反噬之祸乎”；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武官犯罪的后顾之忧，以致军士 “宁犯宪典而不敢犯世官”⑨，最终屯军不堪忍受，唯有

抛荒、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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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宣宗实录》卷１１０，宣德九年五月庚子条，第２４８５页。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第３３页。
《明世宗实录》卷１６６，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八月丙申条，第３６４４页。
参见 《明武宗实录》卷１６４，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二月甲寅条，第２８５２页。
参见 《明宣宗实录》卷６８，宣德五年秋七月甲子条，第１６０７页。
参见 《明宣宗实录》卷９４，宣德七年 （１４３２）八月丁亥条，第２１２３页。
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田》，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即立功武官为子孙留下一份 “祖职”，以后袭职子孙中即使某一位犯罪被处罚，一般不会影响下一位承袭祖

职。有关 “罚弗及嗣”的研究，详见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４４—１４７页。
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田》，第４８７页。



第三，屯军侵隐、盗卖。侵隐、盗卖主要由屯军逃亡所引起。就侵隐而言，“正军既逃，则

屯田皆为长物。总旗、营长之役，以为包粮在己，则岁侵月蚀，莫可致诘，本管百户亦无由知。

稍久，则以逃军所遗畸零之田名为荒田，亦作正数，而原额遂失”①。至于盗卖，“旗军见逃绝

军田不成分数、相去稍远者，或虽系原额一分而势难兼并者，率货视之。始犹以帮运、帮操为

名，每民典当于农民而坐收不赀之利，久则直以为己物而立券卖之，虽得半价且甘心焉。或姑留

少许以备稽查，或归罪田邻以遂干没”。②

第四，屯田分散。凤阳地区卫所作为内地非实土卫所③，其军屯田土坐落极为分散，“每军

一名，给田五十亩，其田四散。一军之名，或跨数圩，一圩之田，又分数处”④。这既与明廷有

意为之，以使各卫互相牵制⑤，以及当时地方残破，百废待兴，半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然形成有

关⑥；同时，也与明初急于派数不无联系。“太祖时卫所军田以急于派数，肥瘠宽狭不得其宜者

有之，不特圩维远也。以故军士赔累不堪，渐有逃亡者矣。”⑦ 这里不仅交代了屯田四散的原因，

也交代了屯田肥瘠不均的原因。由于清初卫所裁归州县，其上屯田主要按地缘裁并，因此方志所

载屯田归并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明代卫所的分布情形。以下就康熙 《凤阳府志》所载凤

阳卫所在清代归并州县的情形做表如下。

表５　康熙 《凤阳府志》所载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分布一览表

卫所名称 裁并卫所 资料来源

凤阳县 凤阳左、凤阳前、凤阳后、怀远、洪塘五卫所 第４４６页
临淮县 凤阳左、凤阳前、凤阳后、怀远、洪塘五卫所 第４５４—４５５页
怀远县 凤阳前、凤阳后、怀远三卫 第４６３—４６４页
定远县 上元后、江淮右、凤阳左、凤阳前、凤阳后、怀远六卫 第４７０—４７１页
五河县 凤阳前、洪塘二卫所 第４７８—４７９页
寿州 寿州、凤阳左、凤阳前、凤阳后、怀远五卫 第４９５—４９６页
蒙城县 怀远卫 第５０２页
霍丘县 凤阳前、寿州二卫 第５０９页

天长县
江宁左、江宁右、江宁前、江宁后、上元前、上元后、江淮

左、江淮右、广洋、石城、镇南、鹰扬十二卫
第５２４页

颍州 颍州卫 第５４４—５４５页
亳州 颍上所 第５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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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田》，第４８７页。
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田》，第４８７页。
有关非实土卫所的概念与研究可参见彭勇：《学术分野与方法整合：近三十年中国大陆明代卫所制度研究评

述》，［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日本）第２４卷，２０１４年，第５９—７０页。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２１０《方日乾·方侍御奏疏·抚恤屯田官军疏 （南畿屯政）》，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２２０１页。
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５页。
参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８５页。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２１０《方日乾·方侍御奏疏·抚恤屯田官军疏 （南畿屯政）》，第２２０１页。



（续表）

卫所名称 裁并卫所 资料来源

颍上县 武平卫 第５６３页

　　资料来源：康熙 《凤阳府志》卷１０《田赋上》、卷１１《田赋下·屯田附》“中国方志丛书”
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６９７号

说明：①凤阳军卫在清代归并州县的过程中，一些卫所名称发生了改变，如皇陵卫改为了凤
阳左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改为了凤阳前卫与凤阳后卫；还有部分卫所被并入了其他卫所，如

飞熊卫与英武卫分别于顺治十四年并入江淮右卫与上元后卫。相关卫所的裁撤时间、去向等，可

参见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２９—３３６页

根据表５可知，凤阳地区各卫所除了凤阳中、凤阳右、凤阳、长淮、泗州、宿州六卫因负责
漕运而得以保存外，其余各卫所均被裁并，并且所裁各卫屯田多散布在数个州县之中。其余六卫

因未裁归州县，其屯田分布虽不如此明确，但事实上也应分布在多个州县之中，如泗州卫屯田分

布在泗州本州及盱眙、五河、虹县、清河、山阳、高邮、宝应、天长、来安、六合等地。① 屯田

的分散除了会给相关管理带来困难外，还会加快屯田的荒芜化。“屯官旗甲，不知事体，或有锄

种一二亩者，便率全粮。彼欲兼领，又患远。孰贪一二亩之便而任数十亩之劳，图数亩之地而

赔五十亩之税哉？人视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赔者愈赔，患不得息。”②

第五，自然条件欠佳。凤阳地区的土地资源条件及自然环境状况，对军屯的绩效也有重要影

响，“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③，再加上淮河流域极易发生洪灾，特殊的地形和落差

又使中游灾害尤为严重。而黄河夺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地处淮河流域中游的凤阳地区自然灾害

更是频发。除了水旱灾害之外，凤阳地区还遭受着比较严重的蝗灾。关于水旱及蝗灾，相关史料的

记载俯拾皆是。④ 种种自然灾害对生活在 “确瘠”凤土上的中都军士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由于屯政存在以上种种弊害，军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明末战乱更是让凤阳地区屯政彻底

败坏，与明前期制度设计之本意相去甚远。万历后期，尤其是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之后，随
着东北战事迭起及辽饷的加派，中都军士已然演变成群起的盗贼⑤，而凤阳军卫屯田也大部荒

芜，“北方土地虽旷莽，然弃之不耕者，独凤阳为多，皆军屯也”⑥。

正因如此，入清不久，卫所屯田归并州县之事很快就纳入议事日程。表５康熙 《凤阳府志》

所载凤阳卫所在清代归并州县的情形正是这一举措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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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万历 《帝乡纪略》卷４《兵防志·屯政·屯营》，第４９０页。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２１０《方日乾·方侍御奏疏·抚恤屯田官军疏 （南畿屯政）》，第２２０１页。
钱士升：《赐余堂集》卷１《疏揭·祭告礼成回奏因陈目击民瘼疏》， “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影印本，集部，第１０册，第４２７页。
参见天启 《凤书》卷４《星土篇第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
第６９６号，第３６５—３６９页。
《明熹宗实录》卷６６，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条，第３１０６页。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８《农事·开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子部，１９８５年影印
本，第３７册，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